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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在传统发展观基础上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存在诸多弊端，不能适应新时期社

会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诉求。因此，构建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对

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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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是人类在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及地区，发

展观都不尽相同。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从传统发展观

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贯彻，需要在对原有的政府绩效评估体

系进行改革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要

求。

一、传统发展观视域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发展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 GDP 崇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改革

开放后，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

各级政府不同程度存在着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以 GDP 为中心”，

导致政府的“GDP 崇拜”，片面简单地认为发展就是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是

指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等同于 GDP 增长。于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片面强

调经济规模的扩张，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忽略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二是

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发展的

全部内容，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重物质财富获取，轻生态

环境保护。其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社会、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忽视了民主法制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阻碍了社会事业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经济、社会发

展失衡。三是忽略生态环境保护，阻碍可持续发展。“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



似的，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

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

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传统发展观所带来的沉痛教训就是违背上述理念，导

致了物质资源高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高度污染，其遵循的信念是：发展就是对自然

界的掠夺，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没有限度、天然合理、不受任何约束。

传统发展观存在的上述盲区，必然导致其引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陷入误

区。一是绩效指标设置的单一性，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忽略社会发展指标和

环境生态指标，导致了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顾

现实条件，提一些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的高指标，甚至通过搞“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追求轰动效应或对经济发展指标“注水”造假，搞攀比浮夸，搞“数

字政绩”。而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科技、社保、扶贫等社会

事业则被忽略，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工作政府化，

政府工作经济化”的问题。二是绩效评估主体单一化，强调同体评估，公众参与

评估缺失。由于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忽略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指标，对

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众满意程度等指标缺乏关注，导致评估主体以官方

同体评估为主，多是上评下，官评官，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作为最

重要评估主体的社会公众基本被排斥在评估体系之外。三是评估意识上，缺乏可

持续发展思路，表现为轻政绩成本，轻政绩道德，轻可持续发展，重“显绩”，

轻“潜绩”，重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急于在短期出政绩，甚至弄虚作假、欺

上瞒下。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及代际长远利益成为获取经济快速发展所付出的高

昂成本。四是评估程序规范性程度低，缺乏法制保障。发达国家已将绩效评估纳

入了法制化轨道，并建立了专业的评估机构。由于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法规制度

处在草创阶段，对政府绩效评估，既没有专门的立法和明确的制度要求，也没有

建立健全专门的评估机构，部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尚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没

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作保障。

二、科学发展观为重构现行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与传统发展观相比较，科学发展观从物本

主义发展转向人本主义发展，从唯经济主义发展转向全面发展，从不平衡自发发



展转向统筹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上述科学发展观的丰富

科学内涵抛弃了传统发展观的一些错误观念，摆脱了以往发展观的片面性，为重

构现行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首先，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必须体现全面性。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政府绩效评

估指标体系中，片面强调经济指标，对于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视而不

见，导致经济价值泛化，用经济绩效替代其他绩效，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均衡、全

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并不排斥功利尺度，但其引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所设立

的指标必须是多元的，全面的，囊括了从经济发展指标到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

展、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综合指标，从而避免了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绩效评估体系

中各指标之间的“失衡”现象，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结构、社会结构、分

配结构改革指明了方向。

其次，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必须包含对人的发展要求的绩效指标。发展的本质

是指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因为人的发展是最

有效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发展目标中最本质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其引领下的绩效目标必须把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以此取代和弥补政府的经济效率目标。因此，在考核政府

绩效的指标中，要更多地兼顾人的主观需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

最好的条件和环境。具体来说应包括：公众的素质标准、文化发展状况的指标、

为人的发展所付出的成本指标、公众的满意度的指标、民众的收入、生活水平、

就业情况指标等等。

第三，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必须包括可持续发展指标。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

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政府基于公共政策最后获得的政府绩效，是由该政策在社

会环境中的影响所形成的各种直接的、间接的、具体的、象征性的综合效益与该

政策的各种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甚至社会成本、机会成本等综合因素

形成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总和成本之间的比率。因此，必须在政府绩效指标中引入

可持续发展指标，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的指标、后代发展指标、资源利用情况指

标等等。

最后，政府绩效评估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理念。遵循这一理念，方

能防止政府绩效扭曲，避免出现绩效泡沫或绩效透支。其中，公开性反映了政府



的透明度，与建立阳光型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公平则是评估政府计划可行性的

核心准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把公平理念融入政府绩效指标体系之中。

而公正性理念表现政府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坚持“一视同仁”、

“不偏不倚”，尤其是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要坚持公开、公正。

三、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基本框架

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我们可以在一个新的理论制高点上重新审视现有的

绩效评估体系弊端，进而选择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绩效评估体系。

（一）建立健全以公众、专家学者和中介机构为核心的多维化绩效评估主体

体系

基于不同的评估主体，可将绩效评估模式分为七种类型，即上级评估、下级

评估、同级评估、自我评估、公众评估和专家学者评估、中介机构评估。由于评

估主体的利益需求各异，评估角度和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导致任何一种评估类型

都有自身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和难以克服的评估局限。就我国绩效评估而言，现

有的评估主体片面强调上级评估、下级评估、同级评估、自我评估，忽略了公众

评估和专家学者评估、中介机构评估，绩效评估呈现出集权倾向、相对封闭性的

特点，导致了评估主体单一、权利失衡与各评估主体关系失序等问题，削弱了评

估科学性、合法性，公开公平性。构建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多维评估主体体系，

必须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充分重视公众评估和专家学者评估、中介机构评

估，构建多元立体评估主体体系。首先，要高度重视公众评估，切实改变绩效评

估中无公众参与或无效参与、限制参与的状况，实现公众的高度参，有效参与和

全程参与，发挥公众在绩效评估中的主导作用，使政府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中数量

最庞大、地位最高贵的社会公众有更多发言权，以保障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增进公

共利益。其次，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中介机构的评估作用。通过扶持和培育独

立于行政首长的包括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和独立性的中介评估

机构，打破以政府内部评估为主导，以自我评估、上级评估、下级评估、同级评

估为基础的传统评估格局，确保评估免受行政因素干扰，提升评估结果的信度和

真实性。

（二）依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

科学的绩效评估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绩效评估来反映政府绩



效，进而改进政府绩效，为实现科学发展服务。[2]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上，

要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求量化在具体指标上。

首先，要设立若干一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生态环境保护

指标，行政机关自身建设指标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标。其次，每项一级指标下，

设立若干二级指标。经济发展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

公众收入和生活质量（包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市场竞争

环境、经济发展潜力、市场监管状况、财政收入等二级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包括

收入分化程度、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状况、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安全、

公共卫生与健康、公共基础设施、民主法制建设、文体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突

发行性公共事件的处理能力等二级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包括人口增长及计划生育

率、重大环境事故、环保意识与投入、大气保护、森林和植被保护、水资源保护、

土地资源保护、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等二级指标；行政机关自身建设指标包括

政府形象和开放程度、行政成本节约（包括有形成本、无形成本、机会成本或失

误成本、成本效益与控制）、行政投诉办结率、依法行政情况、信访工作等二级

指标；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标包括对个人及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对社会及自然环境

的满意度、对政府服务和政府形象的满意度、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满意度等

二级指标。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所占权重则可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灵活加

以调整。但评估指标必须基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政府职能定位和职能体系，侧

重于衡量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能力等方面，着重反

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及政府服务能力的高低，实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三）重视评估结果的导向作用，强化绩效评估问责制

当前，各级政府的绩效问责存在简单化倾向，绩效结果主要用于“内部消

费”，与干部任用、晋级、激励和约束相脱节，对相关责任不予深究，甚至将绩

效评估变为地方政府的又一“政绩”工程，绩效评估的激励约束奖惩作用没能得

到充分发挥。“从绩效评估的目的性来看，绩效评估的本质在于发现问题以及在

发现问题基础上的改进，也就是说，其本质应该是一种“纠错”机制。”[3]因此，

建立以绩效评估结果为基准的奖惩制度，将绩效评估与奖惩制度有机结合，正是

绩效评估的价值所在和根本宗旨。“绩效问责是在考察政府绩效水平的基础上启



动问责程序的一种行政问责形式，体现了社会对政府绩效水平的一种基本期待以

及政府对其行为效果所承担的责任。”[4]一般的行政问责主要基于官员的过错和

过失问责，容易导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绩效观，而绩效问责由于关

注的是官员的政绩和贡献，把“无过但也无为”也纳入到问责范围，能够有效消

除逃避责任的消极想法和“无为而治”的工作作风，从工作成效的角度赋予政府

新的压力，对政府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将绩效评估结果与奖惩制度有机

结合，一是要将评估结果与政府自身建设结合，以评估结果为基准，查找政府工

作的薄弱环节，并对其加以改进，不断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二是要将评估

结果与行政首长责任制结合，突出行政首长在绩效评估中的主体责任，评估结果

好的予以表彰，评估结果差的则实施惩戒；三是要将评估结果与领导干部的考核、

选拔任用、职务升降结合，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四）加大评估工作机制建设力度，实现绩效评估的法制化、规范化

一是要尽快启动政府绩效评估立法，通过法律形式明确绩效评估机构的地位

权限、绩效评估的基本程序和方法、绩效评估的基本原则、绩效评估的基本维度、

绩效评估主体的构成、绩效评估的经费保障，为政府绩效评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

证，促进评估的法制化、规范化。二是要设置专业的评估机构。评估机构要独立

于行政系统，从性质上属于非行政性的社会中介机构，唯有此，才能避免评估机

构不会变成一个新的行政职能部门，最大限度保证评估信度。评估机构提供的评

估，是一种有偿服务，评估对象即政府要向评估机构交纳评估费用，评估机构以

此作为活动经费，避免了评估机构的经费源自政府财政，受制于行政力量，有利

于评估机构保持自身的中立地位。评估机构的成员应当由政治素质较高、工作能

力较强的专业评估统计从业人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预测学等

相关专业研究人员以及熟悉政府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具体包括各领域的专

家学者、公众代表、企业代表，应尽可能把政府体系内人员排除在外，避免评估

机构及其评估工作受到各种行政因素的干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2] 彭国甫．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现状及展望［Ｊ］．中国行政管理，2006（11）．
[3] 刘旭涛．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Ｊ］．公共行政教学参考，2005（2）．
[4] 徐元善．绩效问责：行政问责制的新发展［Ｊ］．中国行政管理，2007（11）．

作者简介：

胡东（1976—），男，现年 32 岁，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讲师。
联系方式：电话（胡东）:13508784039；邮箱:hudong97@sina.com

地址：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胡东（收） 邮编：675000


